宁德市海洋与渔业局行政执法公示制度

第一条  为更好地贯彻执行国家海洋与渔业法律、法规，确保公开、公平、公正执法，维护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依据《行政处罚法》和《宁德市开展规范行政权力运行试点工作方案》要求制订本制度。

第二条  局机关及执法机构的行政执法公示应遵循公开、合法、便民、效能的原则。

第三条  本制度所称的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是指本机关向社会公开行政执法有关内容的过程。

第四条  本机关行政执法制度公示的内容为：各部门岗位职责；局办事流程、办事依据、服务承诺；审批内容、程序、时限、所需申报材料、收费标准；主要职责、具体工作内容和执法权限、行政审批事项工作程序和行政执法责任制度等内容。

第五条  应向社会公示海洋与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执法机构办事流程图集和行政职权目录。网上进行公示。

第六条  设置监督举报电话、举报箱，受理举报、投诉、申诉的机构，予以公布。

第七条  公示的载体，以宣传板和网络为主。积极推行电子政务公开。

第八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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